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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危险化学品重点专项检查表（试行） 

 

4.1 安全培训专项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标准要求 检查方法 

1 主要负责人

及安全管理

人员培训 

 

1.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分管安

全生产的负责人或者安全总监、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

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安全生产法》

第 24 条，《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规定》第 25 条） 

2.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

训时间不得少于 48 学时，每年再培训

时间不得少于 16 学时（《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培训规定》第 9条）。 

3.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中至少一人具有

国民教育化工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有

3 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危险化学

品经营（带储存）企业主要负责人、主

管人员、安全负责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

国民教育化工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危

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

审标准安监总管三〔2011〕93 号本地区

要求 12.1） 

4.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

人、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化

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学历，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国民教育

化工化学类（或安全工程）中等职业教

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 16 条） 

5.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不少于企

业员工总数的 2%（不足 50 人的企业至

1.查阅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是否
持有安全资格证
书，是否在有效期
限内； 
2.其他管理人员，
包括管理部门负
责人和基层单位
负责人、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是否由
企业相关部门组
织安全培训教育，
是否经考核合格
后任职；  
3.员工是否按规

定参加每年再培

训，培训学时是否

满足要求；安全培

训教育档案是否

完善； 

4.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学历

以及从业经历是

否满足要求； 

5.询问应急救援

人员及从业人员

是否接受应急知

识培训。 

6.组织现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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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配备 1 人），要具备化工或安全管理

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有从事化工生

产相关工作 2年以上经历，取得安全管

理人员资格证书。（安监总管三〔2010〕

186 号第 3条） 

6.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单位或者兼职应

急救援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应急

救援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参加应急

救援工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

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

具备必要的应急知识，掌握风险防范技

能和事故应急措施。（《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条例》第 11、15 条） 

2 特种作业人

员培训 

 

1.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

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

业。包括电工作业操作证、焊接与热切

割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操作证、制冷

与空调作业操作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作

业操作证等（重点检查 18 种危险化工

工艺过程操作及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

作业操作证）；（《安全生产法》第 27 条；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

理规定》第 5条） 

2.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

管理，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

审档案，做好申报、培训、考核、复审

的组织工作和日常的检查工作。（《特种

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第34条） 

1.特种作业人员

及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是否均持证

上岗； 

2.特种作业操作

证是否定期复审，

是否在有效期内； 

3.是否制定特种

作业人员和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培

训教育计划并实

施。 

4.现场询问或组

织考试 

3 全员培训教

育 

1.定期组织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包

括岗前、岗中、转岗教育等，并建立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

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安全生产

法》第 25 条，《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 24 条） 

2.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

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

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

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

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

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1.是否制定安全

培训教育制度、安

全培训教育计划；

是否按计划实施

安全培训教育； 

2.培训人员是否

涵盖企业员工、劳

务派遣人员； 
3.从业人员安全
培训教育内容是
否全面，是否包括
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标准、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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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10 

条、《安全生产法》第 25 条，《山东省

安全生产条例》第 16 条） 

3.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

的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72

学时，每年再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 20

学时。（《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 13 条） 

4.企业必须对新录用的员工（包括临时

工、合同工、劳务工、轮换工、协议工

等）、实习生进行强制性安全培训教育，

经过厂、车间、班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

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对转岗、

脱离岗位 1年（含）以上的从业人员，

要进行车间级和班组级安全培训教育，

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5.新建企业要在装置建成试车前6个月

（至少）完成全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

的聘用、招工工作，进行安全培训，经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新方法投用前，要按

新的操作规程，对岗位操作人员和相关

人员进行专门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

后，方可上岗作业。（安监总管三〔2010〕

186 号第 20 条、《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 16 条） 

全管理方法等； 
4.从业人员每年
是否接受再培训，
再培训时间是否
满足要求； 
5.新从业人员是
否经三级安全培
训教育并经考核
合格后上岗；三级
安全培训教育的
内容、学时是否符
合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3号的规定。 
6.询问或组织考
试。 

备注：检查过程中，要根据企业生产储存工艺特点和危险特性，研究制定提问清

单，现场抽测企业负责人和分管安全、技术、生产负责人的安全履职能力，安全

管理人员和部门、车间负责人的安全管理能力，岗位作业人员实操能力和应急处

置能力等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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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法 

1 

重大危险源辨

识、登记建档、

备案 

1.应当建立完善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其得到执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 12 条） 

2. 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

识》（GB18218-2018）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辨

识，确定重大危险源等级并进行登记建档

（包括：辨识、分级记录；重大危险源基

本特征表；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

艺流程图和主要设备一览表；重大危险源

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监测

监控系统、措施说明；事故应急预案；安

全评价报告或安全评估报告），进行定期检

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

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

取的应急措施。（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

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安监总管三〔2011〕

93 号本地区要求 3.5.1、安全生产法》第

37 条） 

3.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

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有关地

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

部门备案。（《安全生产法》第 37 条） 

4.应当在重大危险源所在场所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写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

置办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第 7、8、22、23 条、安监总

管三〔2010〕186 号第 13 条） 

5.通过定量风险评价确定的重大危险源的

个人和社会风险值，不得超过《危险化学

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 

36894-2018）规定的个人和社会可容许风

险限值标准。 

1.企业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

源档案是否全

面；是否完成

备案； 

2.安全管理制

度、安全操作

规 程 是 否 完

善； 

3.问卷调查和

正式询问有关

人员，检查其

是否了解重大

危险源的危险

特性，是否熟

悉重大危险源

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是否

掌握本岗位的

安全操作技能

和应急措施的

情况； 

4.现场勘查安

全警示标志设

置情况，是否

包括源长公示

及重大危险源

级别； 

5.重大危险源

评估报告中个

人和社会风险

值是否在限值

标准以下。 

2 

重大危险源安

全监测监控体

系 

应当根据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种

类、数量、生产、使用工艺（方式）或者

相关设备、设施等实际情况，按照下列要

求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完善控制

措施： 

1.重大危险源配备温度、压力、液位、

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

1.查阅安全联

锁和紧急停车

系统的设计文

件，是否按规

定设计安全联

锁和紧急停车

系统，是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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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及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

报警装置，并具备信息远传、连续记录、

事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能；一级或者二

级重大危险源，具备紧急停车功能。记录

的电子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2.重大危险源的化工生产装置装备满

足安全生产要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一级

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装备紧急停车系统； 

3.对重大危险源中的毒性气体、剧毒

液体和易燃气体等重点设施，设置紧急切

断装置；毒性气体的设施，设置泄漏物紧

急处置装置。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

剧毒液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配

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 

4.重大危险源中储存剧毒物质的场所

或者设施，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0 号）第 16 条） 

定联锁管理制

度； 

2.现场安全联

锁装置和紧急

停车系统的设

置数量和位置

是 否 符 合 要

求，是否与操

作规程及工艺

参数记录相一

致； 

3.现场视频监

控摄像头是否

清晰。是否覆

盖全部重大危

险源。 

3 
重大危险源应

急预案及演练 

1.应制定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建立

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配

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物资，并保障其完好和方便使用。 

2.专项应急预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

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第 20 条、第 21 条） 

1.重大危险源

应急救援预案

编写内容是否

有针对性； 

2.演练计划、

记录等资料是

否完善； 

3.防护装备及

应 急 救 援 器

材、设备、物

资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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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动火和受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法 

1 

动火和受限

空间作业前

的风险分析

和措施 

1.作业前，作业单位和生产单位应对作

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进行辨识，制定相应的安全措

施。（GB 30871-2014  4.1） 

2.作业前，应对参加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教育。（GB 30871-2014  4.2） 

3.作业前，作业单位应办理作业审批手

续，并有相关责任人签名确认。（GB 

30871-2014  4.6） 

4.对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析、隔绝置

换、安全措施、技术交底等应当作出书

面记录。聘请外来人员作业的，应当查

验作业单位和人员的相关资质、资格，

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对作业全程实施安

全监督。（《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办法》第 13 条） 

1.是否针对作业

全面识别风险并

制定相应措施； 

2.作业票证是否

经相关责任人签

批，有无代签、漏

签现象； 

3.是否进行作业

前安全技术交底

及培训教育； 

4.外来施工单位

资质、作业人员资

格是否满足作业

要求，是否签订安

全管理协议。 

2 动火作业 

1.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火，作业前应清

除动火现场及周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

其 他 有 效 安 全 防 火 措 施 。（ GB 

30871-2014  5.2.1） 

2.动火期间距动火点 30 米内不应排放

可燃气体；距动火点 15 米内不应排放

可燃液体；距动火点 10 米范围内及动

火点下方不应同时进行可燃溶剂清洗

和 喷 漆 等 作 业 。（ GB 30871-2014  

5.2.7） 

3.使用气焊、气割动火作业时，乙炔瓶

应直立放置，氧气瓶与之间距不应小于

5米，二者与作业地点间距不应小于 10

米，并应设置防晒设施。（GB 30871-2014  

5.2.9） 

4.动火分析的监测点要有代表性，在较

大的设备内动火，应对上、中、下各部

位进行监测分析；在较长的物料管线上

动火，应在彻底隔绝区域内分段分析；

动火分析与动火作业间隔一般不超过

30 分钟，如现场条件不允许，间隔时间

可适当放宽，但不应超过 60 分钟；作

业中断时间超过 60 分钟，应重新分析，

每日动火前均应进行动火分析。（GB 

1.动火作业票证

是否经相关责任

人签批，有无代

签、漏签及超出时

限现象； 

2.是否进行动火

分析，取样位置及

化验时间是否满

足要求； 

3.动火作业现场

监护人是否在岗，

作业工器具是否

满足安全防护距

离，各项安全措施

是否落实到位。 

4.询问或组织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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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71-2014  5.4.1） 

5.特殊动火作业和一级动火作业的《作

业证》有效期不应超过 8小时，二级动

火作业的《作业证》有效期不应超过 72

小时。（GB 30871-2014  附录 B） 

3 
受限空间 

作业 

1.作业前，应对受限空间进行安全隔

绝。（GB 30871-2014  6.1） 

2.作业前 30 分钟内应对受限空间进行

气体分析，分析合格后方可进入，如现

场条件不允许，时间可适当放宽，但不

应超过 60 分钟；作业中应定时监测，

至少每 2小时监测一次；作业中断时间

超过 60 分钟时，应重新进行分析。（GB

 30871-2014  6.4） 

3.最长作业时限不应超过 24 时，特殊

情况超过时限的，应办理作业延期手

续。（GB 30871-2014  6.8） 

 

1.受限空间作业

票证是否经相关

责任人签批，是否

有代签、漏签及超

出时限现象； 

2.是否进行气体

分析，取样位置及

化验时间是否满

足要求； 

3.查看作业现场，

系统是否置换合

格并有效隔绝，监

护人是否在岗，安

全措施是否落实。 

4.询问或组织考

试 

备注：检查过程中，要根据企业生产储存工艺特点和危险特性，现场抽查动火、

受限空间作业档案资料，抽测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特殊作业的审批人、

现场监护人、作业人员，是否熟练掌握特殊作业安全规定知识和本企业的动火区

域划分、受限空间台账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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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承包商管理专项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方法 

1 管理制度 应制定承包商管理制度，对承包商资格预

审、选择、开工前准备、作业过程监督、

表现评价、续用等过程进行管理，建立合

格承包商名录和档案。应与选用的承包商

签订安全协议书。《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1〕93 号） 

查阅资料、询问 

2 教育培训 应对承包商的作业人员进行入厂安全培训

教育，经考核合格发放入厂证，保存安全

培训教育记录。进入作业现场前，作业现

场所在基层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的作业人员

进行进入现场前安全培训教育，保存安全

培训教育记录。《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从业

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的通知》（安

监总管三〔2011〕93 号） 

查阅资料、询问 

3 交叉作业 同一作业区域内有域内有两个以上承包商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

全时，应组织并监督承包商之间签订安全

生产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审标准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3

号） 

查阅资料、询问 

4 资质审查 要对承包商进行资质审查，选择具备相应

资质、安全业绩好的企业作为承包商，要

对进入企业的承包商人员进行全员安全教

育，向承包商进行作业现场安全交底，对

承包商的安全作业规程、施工方案和应急

预案进行审查，对承包商的作业过程进行

全过程监督。（安监总管三〔2010〕186 号） 

查阅资料、询问 

5 作业管理 承包商作业时要执行与企业完全一致的安

全作业标准。严格控制工程分包，严禁层

层转包。（安监总管三〔2010〕186 号第 19

条） 

查阅资料 

 


